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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281762409902H 法定代表人 宋建新

联系人 刘金花 联系方式 18112499699

行业分类 塑料薄膜制造（2921）

企业是否为独立法人 是

核算和报告依据

《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令第 775号）

《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生态环境部令第

19号）

《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核查指南（试行）》

《江苏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做好 2024年温室气体排放报告

管理工作的通知》（苏环办〔2024〕70号）

《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

（试行）》（以下简称核算指南）

温室气体排放报告期 2023年 1月 1日至 2023年 12月 31日

温室气体排放报告(初始)版本/日期 2024年 5月 18日

温室气体排放报告(最终)版本/日期 /

核查结论：

1. 排放报告与核算指南以及数据质量控制计划的符合性：

经核查，核查组确认升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提交的 2023年度最终版排放

报告中的重点排放单位基本情况、核算边界、核算方法、活动水平数据、排放因

子、排放量，符合《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

的相关要求和数据质量控制计划的规定。

2. 排放量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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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按照《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

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核算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声明如下：

分类 2023年度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量（tCO2） 522.82

生产过程排放量（tCO2e） /

净购入使用的电力对应的排放量（tCO2） 24359.36

净购入使用的热力对应的排放量（tCO2） 1526.31

报告排放量总量（tCO2e） 26408.49

3. 与上年度相比，排放量存在异常波动的原因说明：本年度为初次核查

4. 核查过程中未覆盖的问题或者特别需要说明的问题描述：

其他特别需求说明的问题描述：无

核查组长 李凯 签名 日期 2024年 7月 8日

核查组成员 陈乐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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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1.1 核查目的

根据《江苏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做好 2024年温室气体排放报告管理工作的通

知》（苏环办〔2024〕70号），方圆规划研究（江苏）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方

圆认证”）受升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受核查方”）的委托，对受

核查方 2023年度温室气体排放数据进行核查。此次核查目的包括：

（1）评价组织的温室气体声明满足《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

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要求；

（2）评价温室气体盘查报告的一致性、完整性；

（3）确认温室气体盘查过程和排放量计算的正确合理性；

（4）评价组织的温室气体相关控制情况。

1.2 核查范围

此次核查范围为受核查方法人核算边界内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温室气体排

放报告，涉及主要生产系统、辅助生产系统及直接为生产服务的附属生产系统产

生的温室气体排放。

1.3 核查准则

本次核查工作的依据包括：

（1）《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775号）

（2）《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生态环境部部令第 19号）

（3）《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核查指南（试行）》（环办气候函〔2021〕

130号）

（4）《江苏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做好 2024年温室气体排放报告管理工作的通

知》（苏环办〔2024〕70号）

（5）《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

以下简称“核算指南”

（6）《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GB 17167-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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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电能计量装置技术管理规程》（DL/T 448-2000）

（8）《电子式交流电能表检定规程》（JJG 596-2012）

（9）《综合能耗计算通则》（GB/T 2589-2020）

（10）其他相关国家、地方或行业标准

2. 核查过程和方法

2.1 核查组安排

2.1.1核查机构及人员

根据核查员的专业领域、技术能力、受核查方的规模和经营场所数量等实

际情况，方圆规划研究（江苏）有限公司指定了本次核查的核查组组成（核查

技术工作组和现场核查工作组为同一组）及技术复核人。

核查组由不少于两名核查员组成，对于需要现场抽样的单位，每个抽样现

场由不少于一名核查员进行现场核查。并指定不少于一名技术复核人做质量复

核。核查组组成及技术复核人见下表 2-1。

表 2-1 核查组成员及技术复核人员表

姓名 职责 核查工作分工 核查机构名称

李凯 组长

1. 文件审查；

2. 确定核查范围、场所边界、设施边界、排 放源

和排放设施；

3. 核查受核查方填报的初始排放报告中活动 数

据、相关参数和排放量化；

4. 现场核查；

5. 核查报告撰写；

6. 代表核查组与受核查方进行沟通。

方圆规划研究（江

苏）有限公司

陈乐夫 组员

1. 文件审查；

2. 核查受核查方填报的初始排放报告中活动 数

据、相关参数和排放量化；

3. 现场核查。

方圆规划研究（江

苏）有限公司

谷金伟 技术评审 独立于核查组，对本核查进行技术评审。

方圆规划研究（江

苏）有限公司

2.1.2核查时间安排

方圆规划研究（江苏）有限公司接受此次核查任务的时间安排如下表 2-2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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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核查时间安排表

日期 时间安排

5月 9日 文件评审

5月 18日 现场核查

7月 4日 完成核查报告

7月 29日 技术复核

8月 7日 报告签发

2.2 文件评审

根据《江苏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做好 2024年温室气体排放报告管理工作的通

知》（苏环办〔2024〕70号）和《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

报告指南（试行）》，核查组对如下文件进行了文件评审：

1）受核查方提交的 2023年度温室气体排放数据及相关文件资料；

2）受核查方提交的 2023年度温室气体排放报告及相关文件资料；

核查组通过文件评审识别出以下要点需特别关注如：企业边界，排放设施的

数量与位置的准确性、完整性，排放源和气体种类，进出企业边界的产生温室气

体排放的排放种类、数量及有关数据的收集、处理、计算等。

2.3现场核查

核查组于 2024年 5月 18-19 日对受核查方进行了现场核查。现场核查的流

程主要包括首次会议、收集和查看现场前未提供的支持性材料、现场查看相关排

放设施及测量设备、与受核查方进行访谈、核查组内部讨论、末次会议 6个子步

骤。现场核查的时间、对象及主要内容如表 2-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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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现场核查访谈对象及内容

时间 对象/职务 部门/职务 访谈内容及目的

2024年

5月 18-19日

刘金花 技术研发部

-受核查方基本情况，包括主要生产

工艺和产品情况等；

-受核查方组织管理结构，温室气体

排放报告及管理职责设置；

-受核查方的地理范围及核算边界；

-企业生产情况及生产计划；

-温室气体排放数据和文档的管理；

-核算方法、排放因子及碳排放计算

的核查；

-活动水平数据来源及数据流过程；

-现场观察排放设施；

-监测设备的安装、校验情况；

-计算凭证及票据的管理。

文件评审及现场核查的核查发现将在本核查报告的第三部分详细描述。

2.4 核查报告编写及内部技术评审

根据文件评审和现场评审的发现，核查组组织编写了核查报告，并于 2024

年 7月 29日提交给独立于核查组的技术复核小组进行技术复核，技术复核人员

根据方圆规划研究（江苏）有限公司工作程序执行，核查组根据技术复核小组的

意见，对核查报告进行了修改，修改完毕后，由技术复核小组再次对核查报告的

一致性和完整性进行检查，确保无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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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核查发现

3.1 基本情况的核查

3.1.1受核查方（企业）基本情况表

名 称 升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江苏省江阴市长泾镇工业集中区通港路 2号

生产地址 江苏省江阴市长泾镇工业集中区通港路 2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281762409902H

法定代表人 宋建新

单位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所属行业 塑料薄膜制造 行业代码 C2921

主要联系人 刘金花 联系方式 18795669619

企业简介

升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是专业从事多层共挤功能性高分子薄

膜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的创新性企业。目前拥有全球最先进的高

分子薄膜生产线 20余条，印刷、复合等功能软包装生产设备 20余台

套，产品有热成型包装、真空热收缩包装、高阻隔气调包装、真空贴

体包装、复合功能软包装等系列，产品 70%以上出口。目前是世界产

品系列最齐全、技术研发能力最强的生鲜肉包装企业之一，是亚太地

区规模最大、产品系列最丰富、研发技术水平一流的多层功能性薄膜

供应商。

经过 17年的发展，公司得到了世界各国主流市场和客户的认可，

市场已覆盖北美、南美、欧洲、澳洲、亚洲等 70 多个国家和地区，

在本细分领域内可排进全球前五。2022年公司实现销售额 8.8亿元。

截止目前，公司已申请专利 170 余项，各类商标 30余件，其中

SUNRS为江苏省著名商标，主持和参与制定国家标准、团体标准 20

余项。公司入选“国家火炬计划重点高新技术企业”，建有“江苏省

多功能性共挤薄膜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2个“江苏省企业研究

生工作站”、“江苏省企业技术中心”；通过 ISO9001、ISO14001、

ISO45001、QS和 BRC等多项国际国内体系认证；荣获“江苏省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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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 “江苏省印刷示范企业”、 “江苏省示范智能车间”、“中

国轻工塑料行业十强企业”、“江苏省科技小巨人”、“省两化融合

管理体系贯标试点企业”、“国家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贯标认定企业”、

“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等荣誉称号。 2020-2021年度，公司

被评为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获得国际包装领域的最高奖“陶

氏包装创新奖”，获得“中华神农奖”技术进步一等奖，中国商业联

合会技术进步特等奖，获得江苏省科学技术奖二等奖。

3.1.2 受核查方（企业）组织机构图

图 3.1-1 受核查方组织机构图

3.1.3 工艺流程

受核查方主要的产品为多层共挤功能性高分子薄膜，生产工艺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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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2 生产工艺图

经核查组现场核查，生产过程不涉及温室气体排放。

3.2 核查边界的核查

3.2.1 受核查方（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边界

通过查阅受核查方公司简介、组织机构图以及现场访谈，核查组确认：在江

苏省无锡市行政辖区范围内，受核查方只涉及 1个厂区，位于江苏省无锡市江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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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长泾镇工业集中区通港路 2号。根据核算指南的相关要求，核查组确认受核查

方 2023年度温室气体排放核算边界如下表：

表 3.2.1 核算边界核查确认表

类别 核算范围描述

主要生产系统 包括生产系统：塑料膜生产线

辅助生产系统 包括辅助生产系统：供配电、机修、检验等

附属生产系统 行政办公等

经核查，在 2023年期间，受核查方不涉及合并、分立和地理边界变化等情

况。核查组对受核查方的生产厂区进行了现场核查文件评审和现场访谈，核查组

确认排放报告中完整识别了受核查方企业法人边界范围内的排放源和排放设施。

3.2.2 厂区平面图

图 3.2-1 受核查方主厂区平面图

3.2.3 受核查方重点排放设备

表 3.2.2 重点排放设备一览表

排放源 主要排放设施 排放设 相应物料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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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施位置 或能源种类
名称 数量

规格

型号

设备能力与

技术参数

燃料燃烧排放

主要耗用天然气设

施
/ / / 全厂 天然气

/ / / / / / 不涉及

工业生产过程

排放
/ / / / / / 不涉及

净购入电力

主要用电设施（包

括主要生产系统、

辅助生产系统等）

/ / / 全厂 电力

净购入热力

主要用热设施（包

括主要生产系统、

辅助生产系统等）

/ / / 全厂 热力

3.3 核算方法的核查

3.3.1 初始排放报告核算方法核查

核查组确认受核查方采用的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符合所属行业《工业其他

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的要求。核查组没有发现

核算方法偏离《核算指南》要求的情况。

3.3.2 排放单位核算方法确认

按照排放单位所属行业，根据《核算指南》要求，排放单位温室气体排放核

算方法如下：

........................................................................（1）

式中，

E —— 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总量，tCO2e；

燃烧E
—— 企业边界内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排放量，tCO2；

E废水——企业废水厌氧处理产生的排放量，tC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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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E
—— 企业边界内工业生产过程各种温室气体的排放量，tCO2e；

电力E
—— 企业净购入电力产生的排放量，tCO2；

热力E
—— 企业净购入热力产生的排放量，tCO2。

3.3.2.1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

受核查方化石燃料燃烧的排放采用《核算指南》中的如下核算方法：

 
i

iiii OFCCNCVFCE )
12
44(燃烧 ..............................................................（2）

式中，

燃烧E —— 企业边界内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排放量，tCO2；

i —— 化石燃料的种类；

FCi —— 报告期内第 i种燃料的净消耗量；对固体或液体燃料，单位为 t；对气

体燃料，单位为万 Nm3；

NCVi —— 报告期内第 i种燃料的平均低位发热量；对固体或液体燃料，单位为

GJ/t；对气体燃料，单位为 GJ/万 Nm3；

CCi —— 第 i种燃料的单位热值含碳量，tC/GJ，采用《核算指南》附录二所提

供的推荐值；

OFi —— 第 i种化石燃料的碳氧化率，%，采用《核算指南》附录二所提供的推

荐值；

12
44

—— 二氧化碳与碳的分子量之比。

3.3.2.2 工业生产过程排放

不涉及。

3.3.2.3 废水厌氧处理排放

不涉及。

3.3.2.4 净购入使用电力产生的排放

净购入的电力消费引起的 CO2排放按以下公式计算：

电力电力电力 EFADE  .....................................................................................（3）

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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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E
—— 净购入的电力产生的排放，tCO2；

AD 电力 —— 企业的净购入使用的电量，MWh；

EF 电力 —— 区域电网年平均供电排放因子，tCO2/MWh。

3.3.2.5 净购入使用电力和热力产生的排放

净购入的电力消费引起的 CO2排放按以下公式计算：

................................................................（4）
式中，

E 净热 —— 净购入的热力产生的排放，tCO2；

AD 热力——企业净购入使用的热力，GJ；
E—— 区域供热排放因子，tCO2/GJ。

3.4 核算数据的核查

核查组对以下数据分别进行了核查。

表 3.4.1 受核查方活动水平数据和排放因子（计算系数）类别一览表

排放种类 活动水平数据 排放因子/计算系数

化石燃料燃烧 天然气消耗量
天然气低位发热量、单位热值含碳量、

碳氧化率

工业生产过程 不涉及 不涉及

净购入电力 净购入电量 电力排放因子

净购入热力 净购入热力 热力排放因子

3.4.1天然气燃烧排放的核查

3.4.1.1天然气消耗量的核查

表 3.4.2 对天然气消耗量的检查

数据值 2023年 24.1799

数据项 天然气消耗量

单位 万 Nm3

数据来源 《2023年天然气结算发票》

监测方法 涡街流量计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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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频次 连续监测

记录频次 每月记录

数据缺失处理 数据无缺失

交叉核对
1）《2023年能耗统计表》；

2）《天然气结算发票》。

交叉核对数据

年份 《2023年能耗统计表》 《天然气结算发票》

2023 24.1799 24.1799

1）与《2023年能耗统计表》中天然气消耗量进行交叉核对，

无偏差；

2）选取《天然气结算发票》天然气消耗量为数据源。

检查结论
检查组确认排放报告（终版）中的 2023 年度天然气消耗量数

据源选取合理，符合核算指南要求，数据准确。

3.4.1.2对天然气低位发热量的核查

表 3.4.3对天然气低位发热量的检查

数据值 389.310
数据项 天然气低位发热量

单位 GJ/万 m3

数据来源
《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天然

气低位发热量

检查结论
排放报告中的天然气低位发热量与《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

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天然气低位发热量缺省值一致。

3.4.1.3对天然气单位热值含碳量的核查

表 3.4.4对天然气单位热值含碳量的检查

数据值 0.0153
数据项 天然气单位热值含碳量

单位 tC/GJ

数据来源
《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天然

气单位热值含碳量

检查结论

排放报告中的天然气单位热值含碳量与《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

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天然气单位热值含碳量缺省

值一致。

3.4.1.4对天然气碳氧化率的核查

表 3.4.5对天然气碳氧化率的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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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值 99
数据项 天然气碳氧化率

单位 %

数据来源
《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碳氧

化率
3.4.1.5天然气燃烧排放的核查

表 3.4.6化石燃料燃烧的排放量计算

物质种类

化石燃料消耗量 低位发热值
单位热值含

碳量
碳氧化率 排放量

t/万 Nm
3

GJ/t

GJ/万 Nm
3

tC/GJ % tCO2

A B C D F=A*B*C*D*44/12

天然气 24.1799 389.31 0.0153 99.00% 522.82

合计 522.82

3.4.2 净购入使用电力产生的排放核查

3.4.2.1 净购入使用电力活动水平数据核查

表 3.4.7对净购入使用电力的核查

数据值 2023年度 37600.6

数据项 净购入使用电力

单位 MWh

数据来源 《2023年度财务电力发票》

监测方法 电表计量

监测频次 连续监测

记录频次 每月记录

数据缺失处理 数据无缺失

交叉核对

受核查方提供了《23年能源统计报表》及《2023年度财务电

力发票》，《23年能源统计报表》与《2023年度财务电力发

票》进行交叉核对，无偏差。确认受核查方2023年度净购入

使用电力数据源为《2023年度财务电力发票》中电力消耗量。

核查结论
通过现场核查，核查组确认最终版盘查报告中填报的

2023年度净购入使用电力数据源选取合理，数据准确。

表 3.4.8 净购入使用电力按月交叉核对

2023年度 《23年能源 《2023年电力 核查后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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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报表》 财务发票》 数据

kWh kWh MWh

1月 1408868 1408868 1,408.87

2月 2522635 2522635 2,522.64

3月 2784076 2784076 2,784.08

6月 2696806 2696806 2,696.81

5月 2580743 2580743 2,580.74

6月 3408218 3408218 3,408.22

7月 3602998 3602998 3,603.00

8月 3723430 3723430 3,723.43

9月 3721613 3721613 3,721.61

10月 3791710 3791710 3,791.71

11月 3750143 3750143 3,750.14

12月 3609356 3609356 3,609.36

全年 37600596 37600596 37,600.60

3.4.2.2 净购入使用电力排放因子数据核查

表 3.4.9对电力排放因子的核查

数据值 0.6451

数据项 电力排放因子

单位 tCO2/MWh

数据来源
生态环境部、国家统计局关于发布 2021年电力二氧化碳排放

因子的公告，选取江苏地区电力排放因子

核查结论

盘查报告采用《生态环境部、国家统计局关于发布 2021 年电

力二氧化碳排放因子的公告》中 2021年电力排放因子（江苏

地区），核查组确认最终盘查报告中的电力排放因子数据源选

取合理，数据准确。

3.4.2.3 净购入使用电力产生的 CO2排放量核算

表 3.4.10 净购入使用电力产生的 CO2排放量

年度

净购入电力消费

（MWh）
排放因子

（tCO2/MWh）
排放量

（tCO2）

A B C=A*B

2023年度 37760.6 0.6451 2435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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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 净购入使用热力产生的排放核查

3.4.3.1对净购入使用热力的核查

表 3.4.11 对净购入使用热力的核查

数据值 2023年度 13875.53

数据项 净购入使用热力

单位 GJ

数据来源

1）蒸汽质量：《2023年度财务热力发票》，净购入蒸汽

质量为 5125.19t；
2）蒸汽焓值：受审核方购入蒸汽，通过在线监测蒸汽温

度和压力，利用《水蒸气及热力计算工具 v5.5 免费版》软

件查询得到蒸汽焓值。

蒸汽：温度 180℃，压力 0.8MPa，蒸汽焓值 2791.06kJ/kg；

蒸汽 GJ=蒸汽 T×(蒸汽焓值-83.74kJ/kg)/1000
=5125.19×(2791.06-83.74)/1000=13875.53GJ

监测方法 涡街流量计计量

监测频次 连续监测

记录频次 每月记录

数据缺失处理 数据无缺失

交叉核对

受核查方提供了《23年能源统计报表》及《2023年度财务热

力发票》，《23年能源统计报表》与《2023年度财务热力发

票》进行交叉核对，数据一致。确认受核查方2023年度净购

入使用热力数据源为《2023年度财务热力发票》中电力消耗

量。

核查结论
通过现场核查，核查组确认最终版盘查报告中填报的

2023年度净购入使用热力数据源选取合理，数据准确。

表 3.4.12 净购入使用热力按月交叉核对

2023年度

《23年能源

统计报表》

《2023年热力

财务发票》

核查后确认

数据

t t t

1月 641.35 641.35 641.35

2月 269.3 269.3 269.3

3月 505.82 505.82 505.82

6月 425.16 425.16 425.16

5月 374.89 374.89 374.89

6月 361.35 361.35 361.35



升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温室气体排放核查报告

16

7月 377.59 377.59 377.59

8月 373.05 373.05 373.05

9月 401.79 401.79 401.79

10月 416.76 416.76 416.76

11月 483.34 483.34 483.34

12月 494.79 494.79 494.79

全年 5125.19 5125.19 5125.19

3.4.3.2 净购入使用热力排放因子数据核查

表 3.4.13 对热力排放因子的核查

数据值 0.11

数据项 热力排放因子

单位 tCO2/GJ

数据来源 核查指南缺省值

核查结论
排放报告中的外购热力排放因子与核查指南热力排放因子一

致。

3.4.3.3 净购入使用热力产生的 CO2排放量核算

表 3.4.14 净购入使用热力产生的 CO2排放量

年度

净购入热力消费

（GJ）
排放因子

（tCO2/GJ）
排放量

（tCO2）

A B C=A*B

2023年度 13875.53 0.11 1526.31

3.4.4 法人边界排放量的核查

表 3.4.15 温室气体排放总量

排放类型 经核查后排放量（2023年度）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量（tCO2） 522.82

生产过程排放量（tCO2） /

净购入使用的电力对应的排放量（tCO2） 24359.36

净购入使用的热力对应的排放量（tCO2） 1526.31

报告排放量总量（tCO2） 2640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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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质量保证和文件存档的核查

核查组通过查阅文件和记录以及访谈相关人员，对以下内容进行了核查：

- 核查组确认受核查方指定了专门的人员进行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

工作；

- 核查组确认受核查方制定了温室气体排放和能源消耗台账记录，并与实

际情况一致；

- 核查组确认受核查方建立了温室气体排放数据文件保存和归档管理制

度，并遵照执行；

- 核查组确认受核查方建立了温室气体排放报告内部审核制度，并遵照执

行。

3.6其他核查发现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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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核查结论

4.1 排放报告与核算指南的符合性

经核查，核查组确认升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的企业基本情况、核算边界、

活动水平数据、排放因子数据以及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符合《工业其他行业

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江苏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做

好 2024年温室气体排放报告管理工作的通知》（苏环办〔2024〕70号）的相关

要求。核查准则中所要求内容已在本次核查中全面覆盖，核查过程中无未覆盖到

的问题。

4.2 排放量声明

按照核算方法和报告指南核算的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声明

分类 2023年度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量（tCO2） /

生产过程排放量（tCO2） /

净购入使用的电力对应的排放量（tCO2） 3586.24

净购入使用的热力对应的排放量（tCO2） 3021.74

报告排放量总量（tCO2） 6607.98

4.3 排放量存在异常波动的原因说明

本次核查为初次核查，不涉及波动分析。

4.4 核查过程中未覆盖的问题或者特别需要说明的问题描述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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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附件

5.1不符合清单

序号 不符合描述 原因分析及整改措施 核查结论

NC1 / / /



升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温室气体排放核查报告

20

5.2对今后核算活动的建议

序号 建议

1 受核查方应加强对《核算指南》的学习。

2
建议完善温室气体排放数据文件保存和归档管理制度、温室气体排放报告内部审核

制度等，并严格遵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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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支持性材料清单

1 企业简介

2 营业执照

3 组织机构图

4 厂区平面图

5 工艺流程图

6 主要设备清单

7 环评批复

8 能源评审报告

9 2023年电力发票

10 2023年热力发票

11 企业的温室气体排放报告

12 计量器具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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